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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少子女化的洪流中，大專校院資源教室的挑戰 
施怡廷 

佛光大學社會學暨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 

 

一、前言 

依據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之特教年報，近二十年身心障礙大學生的人數從

89 學年度之 2,874 人（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2001）增加至 109 學年度之 13,784

人（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2021），亦即，在少子女化的挑戰中，身心障礙大

學生的數量卻逆勢成長了 4.8 倍。為了回應身心障礙學生之需求，近年來教育體

系業已逐步建置相關法規與輔導體系，透過資源教室提供多元向度的支持與服

務。 

然，在少子化的洪流中，為保障身心障礙大學生的升學及就學權益，大專校

院資源教室可能將面臨許多新挑戰，或許也需關注新議題。因此，本文將以此角

度，思考在這一系列變化中，大專校院資源教室的挑戰與可能性。 

二、影響身心障礙大學生人數增長之環境因素  

身心障礙大學生人數之增長，係受到許多環境因素的影響而逐步發展出來的

成果。詹穆彥與張恒豪（2018）針對臺灣身心障礙者之大學升學制度變遷的研究

指出，在大學聯招錄取率極低，教育資源有限的時代，許多校系在招生簡章中即

明訂身心障礙者不得報考；1980 年代末期起，身心障礙團體、身心障礙者、家長

開始組織較大規模之倡議運動，希望敲開大學窄門，爭取身心障礙者就讀大學之

機會。基此，教育部持續委託專案學者研擬相關辦法，逐步增加身心障礙者的甄

試、獨招等升學管道，並針對身心障礙者之特殊需求，調整考試方式與考場服務。 

另一方面，少子女化雖然是近年高等教育最嚴峻的挑戰之一，卻意外地成為

擴展身心障礙者升學機會的助力，因為身心障礙學生被視為可再開發的潛在生

員，另亦能藉此爭取教育部經費補助1。 

承上，在身心障礙大學生人數增長之後，在少子女化的洪流中，在身心障礙

學生的升學及就學的面向上，資源教室將面臨什麼樣的挑戰，又有什麼新的可能

發展方向？ 

                                                

1 依據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招收及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實施要點附表四、輔導人員費，各類障礙學

生 15 人補助一名，超過 30 人則每 20 人多補助一名，70 人以上，得專案申請第五人以上（教

育部，202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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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專校院資源教室的挑戰與可能性 

在少女子化的時代，撫養比將節節升高。對於未來人力欠缺的問題，除了延

後退休年齡、鼓勵就業等可能的因應政策之外，或許以往較不受重視的身心障礙

者，亦將成為重要的人力資源。筆者曾訪談的一位身心障礙兒童的家長主張，也

許這些與一般人有些不同的身心障礙者，可以提供我們新的思維與可能性。曾瓊

禛、洪儷瑜（2020）的研究發現支持了這個說法，其訪談之學障生上大學後，重

新定義了學障對自己生命的意義，主張學障不一定是需要被克服的缺點，而可能

是獨一無二的優勢，例如運用學障生易寫錯字的特點，進行新穎的設計。如果身

心障礙者是我們未來可能的重要人力資源，那麼大專校院之資源教室之可能性，

便值得再予思考，俾利身心障礙者在少子女化的時代，經由適性學習，貢獻所能。 

雖然資源教室之主要功能與目的，係以校內為主要場域，通常以教育為主軸，

以協助身心障礙生之困難與問題為主要的職責，但是，或許亦可能是承先啟後的

基地： 

(一) 承先：資源教室的潛在功能 

學者們的研究發現，如果就讀的科系能與身心障礙生之障礙共容，或者就讀

自己喜歡，適合的科系，其特教需求或就讀困難就會下降（曾瓊禛、洪儷瑜，2020；

王瓊珠，2013 引自王瓊珠，2017）。故若能在高中職轉衘階段加強自我探索、生

涯輔導，輔以更開放的升學機制，讓身心障礙者就讀心儀的科系，或許將能降低

身心障礙者就讀大學之困難，並且更進一步提昇未來的就業率。 

以往，身心障礙者的就業職種並不多，但隨著就學機會的開放，身心障礙者

獲得學識與學歷，便增加了未來的可能性。以視覺障礙者為例，以往在法規上保

障視覺障礙者按摩工作權的同時，卻也限制了其他可能性發展的機會（杞昭安，

1999）。隨著就學機會的開放，以及相關團體的努力，目前視障者的職種已經相

當多元，依據李永昌（2003）之發現，視障者的教育程度越高，工作的職種便較

為多元且具專業性；即使工作與所學非直接相關，其教育程度仍然提高了其問題

解決能力，故主張提供大專院校之學習機會，是開發視障者工作職類最有效的方

法。這個發現，應該亦能類推到其他障別的身心障礙者。 

然而，雖然透過多年多重之努力，確實增加了身心障礙者的入學管道與機會，

但無論甄試或者獨招，仍然有科系以無障礙設施不夠完備等理由，尚未全面開放

升學機會（詹穆彥、張恒豪，2018；趙麗華、王天苗，2006），故部分身心障礙

者選填志願時，依然未能依興趣選擇科系（趙曼寧、李永昌，2015），因此，降

低升學阻礙，繼續擴增升學機會，仍然是未來需持續努力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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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教室的功用並不侷限於就學協助，亦能發揮潛在功能，協助擴增升學機

會。依據《高等教育階段學校特殊教育專責單位設置及人員進用辦法》第四條，

專責單位（資源教室）之職責除了規劃辦理特殊教育相關事項及計畫、協助提供

考試服務、協助申請鑑定之外，尚有協助招生，及辦理無障礙環境之設置及改善

之職責（教育部，2013）。基此，資源教室除了協助在學學生就學需求之外，在

協助身心障礙生的過程中，可能因而增進了大專校院教職員工生對身心障礙者之

理解；亦可能透過校園無障礙環境之改善，協助建構更為友善的校園，使得系所

更有信心跟意願，嘗試招收身心障礙學生，因而間接擴增身心障礙生升學機會，

增加其就讀心儀科系的機會，及後續就業之可能性。 

(二) 啟後：生涯/職涯輔導與就業轉衘  

雖然身心障礙學生可能因為對於自己的不了解，或者受限於升學機制，未能

就讀自己心儀之科系，資源教室可以在就學期間協助其進行自我探索、提供生涯

輔導，或者輔導其轉系，避免志趣不合的問題。 

此外，資源教室未來被期待的角色可能更加多元，除協助身心障礙大學生學

習困難之外，生涯輔導、職涯轉衘、未來就業需要的軟實力如人際溝通、協力合

作等能力之培養亦相當需要。面對身心障礙大學生的多元需求，陳勇祥、林玉霞 

（2018）認為，除資源教室之外，尚須其他配套措施，胡心慈、蘇宗翔、陳家倫、

柯惠菁（2020）亦建議引進校外專業資源。 

教育部近期推動之「大專校院推動身心障礙學生職涯輔導補助計畫」已有類

似設計，希望各校以跨單位支持服務模式整合校內外資源，鼓勵學校結合既有校

內職涯規劃輔導機制，並引進校外專業資源，提出身心障礙學生職涯輔導方案；

並以每校 1 名職涯輔導轉銜人力為補助原則，提供經費支持（教育部，2022a）。

確實，就業轉衘，未必在大四階段才開始啟動，若能盡早嘗試與相關社會福利團

體或勞動部合作，除可以增加在校輔導與服務的多元性，也可以增強服務的延續

性，讓後續轉衘服務更為順暢。 

(三) 少子女化的挑戰 

雖然身心障礙大學生數量確實有明顯的增長，但是，究竟增加的機會為何？

依據 110 年度特殊教育統計年報，近 75%的身心障礙學生就讀私立大專院校，就

讀技專校院的比例則為 56.3%2。對身心障礙者來說，重視實務及就業取向的技專

                                                

2 依據 110 年度特殊教育統計年報，身心障礙學生就讀學校依比例為私立科技大學（47.80%）、

私立大學（18.65%）、國立大學（15.53%）、國立科技大學（6.58%）、私立技術學院（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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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院，並非不合適的教育學習環境，但招收最多身心障礙學生的私立技專校院及

私立大專校院，是目前最受少子女化衝擊的群體，因此，此議題對於身心障礙學

生的教育品質來說，尤為重要。 

在少子女化的危機中，如梁朝雲等（2017）所提醒，有些學校在招生與經營

成本壓力下，大量開放身心障礙學生入學，卻無足夠輔導空間；另，考量增長的

身心障礙學生數量，教育部已增加補充到第五個專業輔導人力，但若身心障礙生

持續增加，輔導人力之數量，恐怕仍須再度向上調整。 

此外，以學生人數作為專業輔導人力經費補助基礎，或許亦不再適切。為因

應少子化的壓力，生員及資源較為不足的私立學校所招收的身心障礙學生，可能

是能力較為不足，或有較多需求的學生，然此類學校是否能提供適切的服務品質

與支持，是值得關切的議題。以近年數量大增的智能障礙學生為例3，僅有 3.2％

就讀於國立大專校院，86.4％就讀於私立技專校院。未來在專業人力經費分配時，

或許亦應考量身心障礙生的障礙程度與障別。 

另一方面，偏遠地區學校原本便有不易聘任專業背景輔導人員，且有高流動

率的困難。若校方在大量招收身心障礙學生的同時，又因擔心少子女化而減少教

育投資，可能將使資源教室面臨雪上加霜的壓力，造成更高的離職率及服務品質

不佳的惡性循環。 

近期停招的技專校院多具有偏遠地區的特質，亦即，未來身心障礙生可能因

為在地技專校院/私立大學的停辦，而需要遠赴他鄉就讀，那麼未來可能在生活

適應方面將有更多需求，如生活自理、自我照顧、自我決策，在宿舍與他人共住

等面向，將是身心障礙學生及資源教室的新挑戰。 

四、結語與建議 

(一) 結語 

相較於以往障礙團體、身心障礙者、家長的爭取、倡議所造成的教育體系的

改變；少子女化的洪流來得快且急，各校的狀態又有歧異性，留給政策因應的時

間相當有限。少子女化帶來機會，也可能加深原有的困難，或者帶來新的輔導面

                                                

私立專科學校（4.11%）、空中大學 264 人（1.92%）；市立大學 70 人（0.51%）； 國立專科學校

51 人（0.37%）；國立技術學院 7 人（0.05%）；宗教研修學院 7 人（0.05%）（教育部特殊教育

通報網，2021）。 
3 智能障礙大學生的人數從 89 學年度之 2 人（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2001）增加至 109 學年

度之 1,245 人（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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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對於各校資源教室來說，是挑戰，也是可能性。 

在肯定身心障礙大學生獲得更多升學機會的同時，亦必須體認到，獲得入學

機會只是起點，後續身心障礙生所獲得的就學服務是否適切、未來應該如何協助

支持身心障礙者的適性學習與發展，以及在少子女化的洪流中，身心障礙學生的

就學權益與品質之保障等議題，還需要各單位繼續共同努力（梁朝雲、王佳煌、

柯志堂，2017）。 

(二) 建議 

綜合上論，本文提出以下建議： 

1. 增進適性學習：除建議高等教育繼續開放身心障礙學生的升學機會外，資源

教室若能加強提供自我探索、生涯輔導、轉系輔導等服務，將可支持身心障

礙學生適性學習。 

2. 強調轉衘服務：除與中大銜接之外，建議資源教室配合教育部「大專校院推

動身心障礙學生職涯輔導補助計畫」，持續與後端服務之勞政與社政機構合

作，以更有系統地支持其就業轉衘需求。  

3. 調整一體適用之教育經費補助原則：以「大專校院推動身心障礙學生職涯輔

導補助計畫」為例，統一以每校以一人為補助原則，並未考量身心障礙學生

人數、障別、障礙程度的差異，對於招收最多身心障礙學生的私立大專校院/

技專校院而言，未必充足。基此，若能考量不同類型之大專校院的樣態與需

求，比起目前一體適用的專業人員補助標準，將更能提供學校更彈性且適切

的支持，保障身心障礙學生之權益。  

4. 保障身心障礙學生的就學權益：即使因為學校退場機制，因而在政策上需要

對特定學校縮減教育經費之支持，建議仍應確保資源教室之服務能量與品質，

以保障身心障礙生之權益。另，因部分身心障礙生有較多之適應議題，若有

停招而需重新安置身心障礙學生，新舊學校之資源教室皆需重視其各項適應

議題，並提供相關支持與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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